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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采砂生态治理的博弈分析 

——以鄱阳湖为例 

张伟 樊彦红
1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生态治理是实现中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

要体现，湖泊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具有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特殊功能，因此研究湖区

生态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以鄱阳湖生态治理为例，运用博弈模型分析鄱阳湖非法采砂利益链条各方之间错综复

杂的相互关系及政府部门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并提出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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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湖泊流域生态作为特殊的生态区域系统，在生态文

明建设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湖区的自然环境与资源优势，构建和完善

湖区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实现生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地方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 

1 鄱阳湖生态治理的博弈分析 

鄱阳湖地处江西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是重要的集水湖盆与调洪湖泊，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生态基础决定了鄱阳湖

区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的重要性与价值性。然而，在砂石利益的驱使下，鄱阳湖偷采砂严重，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影响了

湖区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鄱阳湖生态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采砂企业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制订

者，希望通过制订总体层面上的生态治理政策，以获得最大的生态效益。因此，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必然要求对鄱阳湖砂石资

源实施禁采。 

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管辖，是中央政府生态治理政策的具体实施人，即中央政府下达治理政令，地方政府负责政策的执行

与落实。但地方政府本身也可看做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方面对砂石资源实施禁采，地方政府就失去了砂石资源所带来的财

政收入。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鄱阳湖开展环境治理，清障疏浚，也需要成本投入。 

采砂企业通过招投标方式从当地政府手中获得砂石资源的开采权，而中央政府要求对鄱阳湖进行环境整治，使采砂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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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权受到极大限制。采砂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因此，在利益驱使下采砂企业违反采

砂禁令成为一种可能性。 

各方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包含着冲突与博弈，因此，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采砂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模拟并建立模型，

有助于厘清博弈各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根据博弈模型可以求出模型的均衡解，通过对均衡解的分析可以发现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并以此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2 鄱阳湖生态治理的博弈模型构建 

2.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的策略空间为{监管，不监管}，假设中央政府监督的概率为 p(0≤p≤1），则不监管的概率为（1-p）。中央政府的

收益主要包括生态效益 R1，对地方政府的罚款 F1。中央政府的成本主要是执行费用 C1。中央政府的净收益用 U1表示。 

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为{执行，不执行}，假设地方政府执行的概率为 q(0≤q≤1），则不执行的概率为（1-q）。地方政府的

收益主要包括不执行政策时采砂企业缴税所带来的利益 R2，执行政策时对采砂企业非法采砂的罚款 F2。地方政府的成本主要是

执行费用 C2，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的惩罚 F1。地方政府的净收益用 U2表示。 

在模型中，设中央政府的混合策略为 S1=(p,1-p），地方政府的混合策略为 S2=(q,1-q）。 

根据上述假设，在模型 D中，上下级政府的净收益矩阵如图 1。 

 

图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净收益矩阵 

给定政府执行的概率为 q时，中央政府监管与不监管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给定中央政府监管的概率为 p时，地方政府执行与不执行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根据纳什均衡定义，在给定中央政府的混合策略为 S1=(p,1-p）和地方政府的混合策略 S2=(q,1-q）条件下，地方政府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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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策略 S2=(q,1-q）必须使得中央政府在选择监管或者不监管之间没有偏向，因此必须使中央政府监管与不监管的收益相等，

即 U1p=U1(1-p）则： 

 

同理可得： 

 

2.2 地方政府与采砂企业的博弈模型 

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为{执行，不执行}，假设地方政府执行的概率为 p(0≤p≤1），则不执行的概率为（1-p）。地方政府的

收益主要包括采砂企业缴税所带来的利益 R1，对采砂企业非法采砂的罚款 F1。地方政府的成本主要是执行费用 C1，中央政府对

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的惩罚 F2。地方政府的净收益用 U1表示。 

采砂企业的策略空间为{采砂，不采砂}，假设采砂企业采砂的概率为 q(0≤q≤1），则不采砂的概率为（1-q）．采砂企业的

收益主要包括采砂企业所获得的收益 R2，采砂企业的成本主要是非法采砂被处罚的罚款 F1，因地方政府执行政策造成的收益损

失 S。企业的净收益用 U2表示。 

在模型中，设地方政府的混合策略为 S1=(p,1-p），采砂企业的混合策略为 S2=(q,1-q）。 

根据上述假设，在模型 A中，地方政府与采砂企业的净收益矩阵如图 2。 

 

图 2地方政府与采砂企业的净收益矩阵 

给定采砂企业采砂的概率为 q时，地方政府执行与不执行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给定地方政府执行的概率为 p时，采砂企业采砂与不采砂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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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纳什均衡定义，在给定地方政府的混合策略为 S1=(p,1-p）和采砂企业的混合策略 S2=(q,1-q）条件下，采砂企业采取

的混合策略 S2=(q,1-q）必须使得地方政府在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之间没有偏向，因此必须使地方政府执行与不执行的收益相等，

即 U1p=U1(1-p）则： 

 

同理可得： 

 

2.3 博弈模型结论分析 

2.3.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在博弈中的均衡值 p
*
与采砂企业缴税所带来的利益 R2、执行费用 C2成正比，与对采砂企业非法采砂的罚款 F2、中

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的惩罚 F1成反比。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均衡值 q*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罚款 F1成正比，与中央政

府的执行费用 C1 成反比。地方政府执行与否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惩罚约束，假设采砂企业缴税带来的收益较大，而中央政府处罚

力度太小，则地方政府可以依靠对采砂企业的罚金以及税收弥补损失，这就使地方政府继续纵容非法采砂行为的发生。 

2.3.2 地方政府与采砂企业。 

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均衡值 p*与非法采砂的罚款 F1、采砂企业的收益损失 S 成反比，与采砂企业的收益让 R2成正比。采砂

企业在博弈中的均衡值 q*与地方政府执行的成本 C1成正比，与采砂企业非法采砂的罚款 F1、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罚款 F2、采

砂企业缴税 R1 成反比。所以应通过加强监管或加大惩罚来规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惩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执

行政策的积极性，采砂企业就会因为损失更多的收益而减少非法采砂活动。 

3 鄱阳湖生态治理的对策建议 

改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生态治理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本文通过构

建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生态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博弈和生态环境政策执行的成因，并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对

策建议： 

3.1 建立清单制度，提升监管效能 

基层治理过程中责任不清、体制不顺、管理混乱，监管效率低下是造成鄱阳湖采砂乱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建立

“清单制度”，提高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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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建立“问题清单”。 

相关部门要深入乡村开展专项排查，查清非法采砂设备、采砂船只数量以及域内所有砂石盗采点，并建立盗采台账。调查

域内所有砂石弃料以及需平整区域，建立湖区治理台账。林业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着重建立因非法采砂被毁林地、耕地台账，

协同并督促各相关部门完善、细化治理目标。 

3.1.2 建立“权责清单”。 

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推行湖长责任制，严格落实湖区采砂管理责任，明确湖长责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

管责任人、行政执法责任人。各部门加强日常巡查监管，严格按照本部门的权责开展现场执法，履职尽责。 

3.1.3 建立“执法效果清单”。 

牵头部门对执法情况进行处理与评价，上报当地政府，并在部门联席会议上通报各部门执法情况，联合评议履职情况，及

时自我调整和修正。 

3.2 加强技术创新，降低监管成本 

通过博弈分析发现，无论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还是地方政府对采砂企业的监管，两者都是生态环境政策执行的

重要条件。 

3.2.1 中央政府要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环境监测技术，实现对地方环境的动态监管。这样，既节约了监管成本，也能有效完善

环境治理事前、事中、事后的政策执行监控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 

3.2.2 地方政府也可充分利用热成像高空瞭望摄像技术，实行对监管区域的全天候、无死角监控，有效防范非法采砂。同时

也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降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增强监管效果。 

3.2.3 构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协同治理长效机制，解决行政区划的刚性化和政策发包制所带来的监管弊端，通过建立上下级

政府之间协同治理信息系统平台，完善上下级政府衔接交叉的监管“盲区”，以实现监管信息的彼此共享，全面提升上下级政

府之间的协同治理能力，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常态化治理。 

3.3 强化责任追究，加大违法成本 

分析发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执行不力的惩处力度，以及采砂企业盗采砂石资源的违法成本，都对生态环

境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影响。 

3.3.1 强化问责机制，加大考核力度。 

中央政府要加大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力度，对造成环境问题的领导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制”，从而加大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

理不力、不利的责任成本；要加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的生态环境政策执行权重，以此增强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3.3.2 完善监督制度，增强执法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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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盗采砂石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惩罚力度，完善砂石资源开采的保证金制度，提高砂石资源开采环境保证金，增加

采砂违法成本，彻底铲除非法采砂的利益“土壤”。 

3.3.3 政府加强监管，促进企业自律。 

政府应着力加大采砂企业环保督察力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信用体系，并将采砂企业纳入信用体系之中。以此，形成“守

信奖励，失信惩戒”的奖惩机制，提高采砂企业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权责意识。 

3.4 引入多方监督，形成社会合力 

生态环境治理涉及的领域广、情况较为复杂，没有社会全员的广泛参与，难以对违法者形成强有力的威慑。 

3.4.1 畅通公众监督渠道，激发公众监督热情。 

地方政府应调动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非法采砂破坏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当地民众生态利益受损。因此，当地民众对于

非法采砂行为的监督具有强大动力。地方政府应设立非法采砂举报奖励机制，充分调动民众监督的积极性，以促进地方政府强

力有效地执行生态环境政策。 

3.4.2 拓宽媒体监督平台，提升媒体监督力度。 

新闻媒体应广泛利用外部监督作用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应主动拓宽媒体发声渠道，构建一套与采砂治理

相适应的多终端、多形态媒体监督格局，并以开通官方微信、手机举报 APP 等方式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

应群众关切。 

3.4.3 加强政府宣传引导，形成良好监督氛围。 

政府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宣传，引导人民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导向，并从法规制度层面整合社会资

源，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即形成“政府主导、民众及媒体共同参与监督”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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